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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

第八次（一／二五至二六）會議記錄

日期︰二零二五年四月十四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荃灣民政事務處會議廳

出席者︰

黃偉傑議員，MH（主席） 
伍俊瑜議員（副主席）

古揚邦議員，MH 
朱德榮議員，MH 
林婉濱議員

周森明議員

邱錦平議員，BBS，MH 
梁昌明議員，MH，JP 
陳振中議員

陳純純議員

陳崇業議員，BBS，MH 
莫遠君議員

陳曉津議員，MH 
曾大議員

馮卓森議員

華美玲議員

黃啟進議員

葛兆源議員，MH 
劉松剛議員

鄭捷彬議員

李建民委員

鍾展滔委員

蘇靖然委員

政府部門代表

關俊傑先生 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荃灣民政事務處

周銘輝先生 高級工程督察 荃灣民政事務處

梁少明先生 建築師（工程）8 民政事務總署 
文婉玲女士 總康樂事務經理（新界西）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吳金艷女士 荃灣區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 

梁慧雅女士 高級經理（新界南）文化推廣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李蕙民先生 圖書館高級館長（荃灣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林佩施女士 行政主任（策劃事務）3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郝志鵬先生 工程師／37（西） 土木工程拓展署 
何杰明先生 工程師／荃葵2 渠務署 
譚偉豪先生 工程師／新界西區（分配1） 水務署 
黃羲朗先生 區域工程師／荃灣 路政署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代表 
林權先生 高級行政主任（區議會） 荃灣民政事務處 
梁梓慧女士（秘書） 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荃灣民政事務處 

 
列席者︰ 

討論第4項議程 
鄧雪芬女士 高級項目經理 胡周黃建築設計（國際）有限公司 
麥創傑先生 建築助理 胡周黃建築設計（國際）有限公司 
 

 
 
I 歡迎及介紹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下稱“委員會”）第

八次會議，並介紹： 
(1) 首次出席會議的文婉玲女士，她接替林婷婷女士出任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

“康文署”）總康樂事務經理（新界西）；以及 
(2) 首次出席會議的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師／37（西）郝志鵬先生，他將替代樊展

偉先生出席今後的會議。 
 
2. 主席表示，根據《荃灣區議會常規》的相關規定，區議員參與區議會會議及處理與區

議會相關事務時，一旦發現討論事項或相關事務與其有直接個人利益或金錢上的利益，必

須作出申報。秘書處於會議前未有收到任何利益申報，主席詢問是否有委員需要即場作出

利益申報。沒有委員即場作出利益申報。 
 
3. 主席表示，委員可於會議上就每項議程發言及補充發言各一次。第一輪發言時間最多

為兩分鐘，而第二輪發言時間最多為一分鐘。 
 
II 第 1 項議程：通過二零二五年二月十七日第七次會議記錄 
4. 主席表示，截至會議前，秘書處並無收到任何修訂建議。主席詢問委員需否即場提出

修訂建議。沒有委員即場提出修訂建議。委員一致通過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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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第 2 項議程：續議事項 
5. 主席表示，是次會議並無續議事項。 

 

IV  第 3 項議程：要求改善眾安街近河背街與二陂坊和三陂坊出口一帶的花槽石壆 

 （荃灣區議會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文件第 1/25-26 號） 
6. 主席表示，朱德榮議員提交有關文件。負責回應的部門代表包括： 

(1)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荃灣黃羲朗先生；以及 
(2) 康文署荃灣區康樂事務經理吳金艷女士。 

此外，路政署的書面回覆已在會議上提交。 
 

7. 朱德榮議員介紹文件。 
 
8. 委員的意見及查詢綜合如下： 

(1) 委員表示有關位置的花槽石壆經過十多年使用後，雨水將路磚下的泥沙沖走，造

成石壆與路面的差距越來越大。不少長者曾被大概三吋高的石壆絆倒，情況並不

理想； 
(2) 委員指出當時設置有關花槽的目的為美化眾安街。現時河背街至沙咀道經常出現

道路擠塞及違例泊車的情況，行人橫過馬路時亦險象環生，委員建議移除該處的

花槽，並設置避車處作上落客貨之用； 
(3) 委員表示眾安街與沙咀道交界近南洋商業銀行的行人路凹凸不平，下雨時行人路

中間更會出現排水口淤塞及水浸的情況； 
(4) 委員表示眾安街轉入二陂坊的行人路地磚陳舊，加上地陷嚴重，下雨時會出現水

浸，建議有關部門在該處進行平整工程； 
(5) 在眾安街近二陂坊及三陂坊路口的地磚與一般街道上的地磚款式不同，委員詢問

有關行人路段水浸時，部門是否需要更多時間準備相關材料以維修這些地磚； 
(6) 委員認為眾安街的植物大多為綠色植物，種類單一，因此建議種植不同色彩的花

卉，以提升景觀效果；  
(7) 委員指出部分包圍花槽的木欄已損壞，引致鼠患，情況並不理想，故建議考慮衞

生及安全等因素，切實檢視是否保留花槽；以及 
(8) 委員認為有關地點出現人車爭路的情況，加上花槽對行人造成阻礙，因此建議從

安全角度作出考慮，並拆除花槽。 
 

9.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荃灣回應如下：  
(1) 根據該署記錄，在眾安街及河背街交界的六個花槽由市區重建局建造，並由該署

負責維修及保養。該署人員翻查有關圖則及進行實地測量後，發現有關石壆與最

初設計的高度一致； 
(2) 根據最新的建築標準，眾安街及河背街交界種植了一些新的樹木。該署會參考上

述建築標準，就改善有關花槽石壆高度與相關部門進行討論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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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署會派員到眾安街與沙咀道交界近南洋商業銀行位置進行實地視察，以跟進行

人路凹凸不平的情況；  

(4) 由於移除花槽以設置路旁避車處的建議屬運輸署的職權範圍，該署需與運輸署商

討相關事宜： 

(5) 該署會與康文署討論按標準保留花槽並改善石壆設計，並會與康文署及運輸署研

究拆除花槽以設置路旁避車處的方案；以及 

(6) “荃灣眾安街街道活化計劃”採用了特別的地磚顏色及材料。該署會按需要訂購

有關材料，並會調配所需的地磚顏色。 
 
10. 康文署荃灣區康樂事務經理回應如下：  

(1) 該署負責花槽的植物保養工作，就有關花槽的設置及高度沒有補充；以及 

(2) 該署備悉委員有關種植不同彩色植物的建議，會在相關地點種植顯色的植物。 

 
11. 主席表示，有關位置覆蓋整條眾安街，範圍較廣，故建議路政署及有關部門與委員進

行實地視察，以評估是否保留相關花槽或改善其高度。另外，眾安街行人路為配合排水系

統，採用了呈“V”形的設計。不過，路面亦因而變得稍為不平坦，他建議路政署研究改

善的方法。 
 
（會後按：路政署、康文署、運輸署及香港警務處代表已於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與委

員進行實地視察。） 

 
V  第 4 項議程：荃灣民政事務處“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項目概況 
 （荃灣區議會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文件第 2/25-26 號）  
12. 主席表示，荃灣民政事務處（下稱“民政處”）向委員簡介荃灣區“地區小型工程計

劃”於二零二四至二五年度的推行情況，以及二零二五至二六年度擬推展的工程項目概

況。  
 
13. 民政處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介紹文件。 

 
14. 主席請民政處及康文署於會後提供“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項目的詳細資料。 

 
15. 委員備悉民政處提交的題述文件。 
 
（會後按：秘書處已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三十日將補充資料轉交委員。） 

 

VI 第 5 項議程：資料文件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荃灣區康體設施管理匯報 
（荃灣區議會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文件第 3/25-26 號） 

16. 康文署荃灣區康樂事務經理介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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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委員備悉康文署提交的題述文件。 
 

VII 第 6 項議程：資料文件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荃灣區表演場地使用概況匯報 
（荃灣區議會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文件第 4/25-26 號） 

18. 康文署高級經理（新界南）文化推廣介紹文件。 
 
19. 委員備悉康文署提交的題述文件。 
 

VIII 第 7 項議程：資料文件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荃灣區公共圖書館使用概況匯報 
（荃灣區議會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文件第 5/25-26 號） 

20. 康文署圖書館高級館長（荃灣區）介紹文件。 
 
21. 委員備悉康文署提交的題述文件。 
 

IX 第 8 項議程：其他事項 
22. 是次會議並無其他事項。 

 
X  會議結束  
23.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定於二零二五年六月十六日，而提交文件的最後日期為二零

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